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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营内外 A10

张明耀：

深耕社区
工作二十余年

今年是张明耀在海曙公安分局
石碶派出所工作的第23个年头，他
常说，做社区工作就跟要参加高考的
学生一样，只有真正把工作做扎实
了，遇到各种检查和隐患，才能从容
应对。

少言寡语的张明耀，工作中没有
好高骛远的目标、没有响亮宏伟的口
号，任何事情都是一点一滴亲手抓、
一步一个脚印自己走。小到辖区一
间出租房屋检查，大到村里“村规民
约”的制定，他都参与其中。他所管
理的辖区人口众多、工业区集中、出
租房屋分布杂乱，但他用一个“勤”
字，保证了23年来他所做的社区治
安工作始终保持“零投诉”。

“勤宣传”——他认为，公安宣传
对于开展群众工作有着关键作用。
因此，他在自己的辖区内，设立了许
多宣传窗。去年11月，在他的建议
下，石碶工业区建成了首个集消防安
全、防诈骗、防盗抢、毒品安全等内容
的安防体验区。他还主动为群众讲
解各种安全知识，在街头设摊向群众
宣传政策，是所里第一个超额完成工
作指标的民警。

“勤创新”——随着“微警务”
模式的推广，张明耀在工作之余还
建立微信群，利用微信群加强了民
警、流动人口协管员及出租房房东
三者的联系，既节省了工作时间又
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了进一步提
高暂口信息采集的准确率，减少出
租房消防安全隐患，他向所领导汇
报，与村干部协商，在石碶村试点
推行海曙区第一个将暂口管理、消
防安全纳入“村规民约”的示范工
作。该项工作试行后，赢得了群众
的大力支持，村里有出租房的群众
率先打响了主动收集并上报承租
人信息的“第一枪”。

张明耀所管辖的区域内有三所
学校，他坚持每年挑一个学校的一个
年级开展法制安全教育讲座，根据学
生年龄段，搜集资料制作相应的教学
课件。

育文学校是一所受他“特殊照
顾”的学校，学校的学生多为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平时孩子们的父母工作
忙，安全教育相对缺乏。为了让孩子
们有一个安全、健康的童年，他时常
主动到学校协助老师开展对学生的
心理辅导，组织辖区大型企业到学校
送温暖。十几年下来，迎来送走一批
又一批学生，每个孩子都记得“张老
师”是一个温暖的人。

如今的张明耀已经45岁，虽然
年纪不大，但却是石碶派出所的“定
海神针”。不仅因为他是所里目前资
格最老、工作时间最长的民警，更因
为他经常给同事、战友带来一股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就像定海神针般影响
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2015年夏天的一个深夜，石碶
派出所接到了一起纠纷警情，当时
双方情绪激动，一时半会很难调解
下来，并未当班的张明耀得知情况
后，发现涉事其中一方曾经跟自己
在群众工作中有过交集，于是主动
请缨代替当班民警出警，经过三四
个小时的调解劝说，终于处理好这
起纠纷，回所时已是凌晨3点。

“当晚要是换成当值的年轻民
警出警，估计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
间内处理好这个警情。”值班组领
导回想起当年的事件，发出了这样
的感慨。

业余时间，张明耀还组织协警、
群防群治队员一起参加爬山、打
球，加强沟通协作。石碶村流管办协
警老阮说：“跟着阿明做事，感觉特踏
实，我们也会主动关注一些可疑人员
动向、留意自己辖区内的情况，一旦
发现问题，我们会马上跟阿明讲。”正
是因为张明耀给大家带去的那份归
属感，这么多年来，他管理的辅警离
职率最低，工作也最认真负责。

“任劳任怨、坚持不懈、为人师
表、以身作则”这十六个字在张明耀
的身上诠释得淋漓尽致。张明耀带
给身边人的不仅仅是榜样的力量，更
是看齐的动力。 张贻富 钟陶行

张明耀（左三）在街头开展平安宣传。 通讯员供图

经调查核实：
徐国军、林莲香、徐宁，户籍地址：江北区洪塘中路324弄135

号101室；
郭文保、郭海霞，户籍地址：江北区洪塘中路324弄230号408室；
方永奎、方益麟、方怡湘，户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环

城北路东段348弄97号22幢303室；
谢伟芬、曹怡，户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东段

348弄97号22幢604室；
朱亚萍、张一鸣，户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大闸路138

弄39号605室；
王明明，户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绿梅新村9幢602室；
郑杰，户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大吉巷031号201室；
杨志军，户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宁馨园14

幢120号603室；
徐旌，户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广厦怡庭38

幢243号206室；
陈其良、詹冬翠、陈强，户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翠柏西巷130

号18幢303室；
陈玉英、何光懋、邵瑜，户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东

段378弄24号32幢106室；
任钢，户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北岸琴森小区33幢1单元602室；
杨大毛，户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大闸路138弄9号2幢602室；
杨恽钊，户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范江岸路168弄19号402室；
袁云珍、刘建国，户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大闸路138弄7号2

幢104室；
张国娥、高科、高云山，户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大闸路138弄

17号1幢205室；
周伟国、周骥，户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环城北路西段729弄

11号50幢608室；
徐建华、徐贇，户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洪塘街道汇嘉新园12

幢25号102室；
任益民，户籍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日新路84号4幢104室；
吴峻巍，户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西草马路305弄108

号501室；
史国平，户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怡北街22号506室；
苏倬敏，户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怡北街22号106室；
赵婷，户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西草马路305弄40号

12幢405室；
黄颖俊，户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西草马路85弄29号

102室。
上述人员因户口所在地房屋产权转移、失去现户口登记住址

所在地房屋所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六
条、《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试行）》第三十五条、《宁波市
区户口迁移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请至户口所在地派出所
（户证中心）办理户口迁移登记；如有异议，可向户口所在地公安
派出所（户证中心）提出陈述申辩。

本公告期限为60日。公告期满未办理迁移登记、未提出陈述申辩
或陈述申辩未被采纳的，公安机关将直接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对依职
权迁移户口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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